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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

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全部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投

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

（含本数）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5年11月18日（星期三）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15年11月17日—2015年11月18日；其中，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11月18日上午 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15年11月17日15:00至2015年11月18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珠海市香洲区前山明珠北路63号04栋6楼A区公司

会议室

4、召集人：珠海艾派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汪东颖先生委托董事严伟先生主持

6、股权登记日：2015年11月12日（星期四）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22

人，代表股份数为493,251,88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86.6647%。

2、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11人， 代表股份数为478,451,

24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84.0642%。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交易所交易系统

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11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14,800,63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6005%。

4、中小投资者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计20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57,259,75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0.0606%。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股

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9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42,459,11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7.4601%；

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1人，代表公司股份数

为14,800,63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6005%。

5、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

会议。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审议、特

别决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493,251,88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7,

259,7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086%；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已获现场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493,251,88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7,

259,7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086%；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已获现场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1）发行股票种类及面值

表决结果为：同意493,251,88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7,

259,7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086%；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已获现场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2）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为：同意493,251,88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7,

259,7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086%；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已获现场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3）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表决结果为：同意493,251,88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7,

259,7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086%；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已获现场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4）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为：同意493,251,88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7,

259,7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086%；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已获现场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5）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为：同意493,251,88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7,

259,7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086%；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已获现场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6）募集资金投向

表决结果为：同意493,251,88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7,

259,7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086%；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已获现场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7）限售期

表决结果为：同意493,251,88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7,

259,7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086%；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已获现场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8）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为：同意493,251,88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7,

259,7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086%；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已获现场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9）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表决结果为：同意493,251,88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7,

259,7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086%；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已获现场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10）本次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为：同意493,251,88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7,

259,7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086%；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已获现场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493,251,88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7,

259,7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086%；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已获现场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

行性研究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493,251,88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7,

259,7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086%；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已获现场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493,251,88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7,

259,7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086%；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已获现场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15-2017�年）股东分红回报规

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493,251,88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7,

259,7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086%；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已获现场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493,251,88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7,

259,7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086%；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已获现场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以累积投票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增选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关于增选王彦国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478,453,24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6.9998%；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14,798,63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002%。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2,

461,11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084%；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14,798,638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002%。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

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本议案已获现场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

上通过。

(2)�关于增选刘洋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478,451,24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6.9994%；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14,800,63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006%。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2,

459,11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080%；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14,800,638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006%。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

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本议案已获现场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

上通过。

（九）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493,251,88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7,

259,7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086%；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

（十）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及营业执照编号的

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493,251,88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7,

259,7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086%；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

（十一）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493,251,88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7,

259,7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086%；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已获现场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十二）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相关条款

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493,251,88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7,

259,7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086%；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潘渝嘉、冯 霞

3、结论意见：基于上述事实，本所及经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

事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现行法律、行政法

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珠海艾派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珠海艾派

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珠海艾派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180� � � � �证券简称：艾派克 公告编号：2015-105

珠海艾派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珠海艾派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2015年11月18日在珠海市香洲区前山明珠北路63号

04栋6楼A区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15年

11月16日以电子邮件及短信方式送达全体董事。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9

名，实际出席会议9名，其中董事长汪东颖先生、独立董事邹雪城先生、董事王

彦国先生通过电话出席了会议，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董

事长汪东颖先生委托董事严伟先生主持会议，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战略发展的要求，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公司董事会拟

聘任宋红女士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宋红女士任期与第

四届董事会届期相同。

所聘高级管理人员宋红女士的简历附后。

独立董事对公司董事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详见同

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相关

事项的独立意见》。

二、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高级管

理人员基本薪酬标准的议案》

公司本次董事会聘任宋红女士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任公司常务副总经

理职务，现对宋红女士的基本薪酬标准确定如下：

姓 名 职 务 基本薪酬标准

（

人民币万元

）

宋 红 常务副总经理

130

独立董事对公司《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基本薪酬标准的议案》发表了独立

意见，具体详见同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独立董事

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珠海艾派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附简历：

宋红女士，1967年生，中国国籍，大学本科，双学士。 历任飞利浦（中国）有

限公司高级经理、联想集团副总裁、北京天润致胜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创始合伙

人、联想移动有限公司副总裁、北京弘毅远方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

理。

宋红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宋红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146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亦未有被中国证监

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 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

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

监会行政处罚；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

评；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调查。

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宋红女士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 能够胜任所

聘岗位职责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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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

天安中国房地产相关权益的进展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关于公司收购天安中国房地产权益的相关事项， 系原在公司对交易标的尽职调

查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交易标的进行审计、评估后，经各方协商后确定。

一、交易概述

2015年9月8日，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披露公告（公告号：

2015-135）：公司持有100%权益的子公司阳光城集团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拟以不超过人民

币6,000万元收购岳家霖先生（以下简称“交易对方” ）合并持有的天安中国房地产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天安中国房地产” ）的相关权益（含其下属各子公司，以下合称“交易标

的” ）。

根据交易标的的审计、评估报告，并经双方协商，公司以5,300万元收购岳家霖先生合

并持有的天安中国房地产50%的股权及其对天安中国房地产50%的应收债权， 现上述事

项已完成。

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

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意向交易金额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

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简介

本次交易对方为自然人，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与

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及人员等方面不存在造成公司对其

利益倾斜的情形。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天安中国房地产有限公司；

（二）注册地址：香港湾仔港湾道30号新鸿基中心4125-8室；

（三）现任董事代表：岳家霖；

（四）成立时间：1990年11月13日；

（五）股本：港币10,000,000元；

（六）股东结构：岳家霖先生合并持有天安中国房地产有限公司100%股份（10,000,

000股）；

（七）交易标的经审计的基本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15

年

8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6,512.67 5,010.21

负债总额

6,378.37 4.538.29

净资产

134.30 471.92

财务指标

2015

年

1-8

月

营业收入

0

净利润

-150.47

注：岳家霖先生对天安中国房地产的应收债权为6,242.91万元。

以上财务数据经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中联所” )

审计，并出具立信中联审字（2015）D-0409号《审计报告》。

（八）交易标的及子公司所属项目情况：

经审计,标的公司及子公司项目情况如下：

1、标的公司及子公司投资项目为广东清远天安智谷项目（以下简称“清远项目” ），

天安中国房地产通过下属子公司间接持有广东清远天安智谷项目———清远天安智谷有限

公司50%股权，清远项目位于广东清远高新区百嘉科技创新园，土地证编号为清市府国用

（2015）第00288号和清市府国用（2014）第00268号，用地面积分别为215,189.20平方米

及226,022.93平方米，容积率1.5。

2、除此之外，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标的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其他项目。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公司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2015)第3818号《评估报告》及

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立信中联审字（2015)D-0409号《审计报告》，截至2015年

8月31日，天安中国房地产经评估后的净资产共计人民币4,575.32万元，岳家霖先生对天

安中国房地产的应收债权为6,242.91万元。

在此基础上经双方协商，公司以5,300万元收购岳家霖先生合并持有的天安中国房地

产50%股权及其对天安中国房地产的50%的债权： 其中标的股份收购价格为人民币2,

178.54万元，标的债权收购价格为人民币3,121.46元。

五、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标的股权

岳家霖先生合并持有天安中国房地产50%的股权及50%的债权；

（二）交易价格

人民币5,300万元；

（三）支付条款

各方完成本协议约定的目标股份及债权交割后支付完成转让价款。

（四）违约责任

合同各方将按约履行违约责任。

六、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一）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公司自有或自筹资金。

（二）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和债务重组的事项，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

关联交易，也不会导致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人产生同业竞争。

七、本次交易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实施“3+X”（长三角+大福建+京津冀+战略城市点）的发展战

略，探索产业地产领域，灵活利用并购等手段多元化、有节奏地获取新的项目资源。

八、备查文件

（一）本次交易相关协议；

（二）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公司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2015)第3818号《评估报告》；

（三）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立信中联审字（2015）D-0409

号《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671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

: 2015-199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股东福建康田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康田实业” ）的通知，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康田实业将所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92,985,923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84%）质押给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融资，质押登记日为2015年11月17日，质押期

限为1年。 上述质押期限可根据实际情况按双方约定执行，质押行为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质押登记手续。

截至本公告日，阳光集团持有的公司股份为709,136,96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1.66%），累计已质押的股份数为560,966,30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7.13%）；阳

光集团全资子公司东方信隆持有的公司股份为555,904,86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6.98%），累计已质押的股份数为541,404,8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6.54%）；一

致行动人康田实业持有的公司股份为411,785,92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2.58%），

累计已质押的股份数为394,673,42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2.05%）。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451

证券简称

:

摩恩电气 公告编号

:2015-082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完成增持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摩恩电气” 或“公司” ）于2015年11月17日

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问泽鸿先生通知：

基于对中国资本市场和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问泽鸿先生

已于2015年8月11日至2015年11月16日期间通过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完成了公司股份的增

持。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计划及具体内容：

1、增持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问泽鸿先生

2、首次披露增持公司股份公告的时间：2015年7月9日

2015年7月9日公司披露公告，为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响应证监会发布的《关于上市公

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5〕

51号文），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问泽鸿先生拟增持本公司A股股份。 （详见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编号2015-046公告）

3、增持计划的具体内容

自2015年7月9日起的六个月内， 在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的前提

下，拟通过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定向资产管理等方式购买本公司A股股份，增持金额不

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

二、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

问泽鸿先生通过高管增持计划3号基金（以下简称“高管增持计划3号” ）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在二级市场累计增持公司股份2,990,300股， 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0.68%，增持金额3002.0472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增持时间 增持股数

(

股

)

增持金额

(

元

)

增持比例

高管增持计划

3

号

基金

2015

年

8

月

11

日

200,000 2,749,287 0.046%

2015

年

8

月

24

日

600,000 6,287,026 0.137%

2015

年

8

月

25

日

1,200,000 11,313,043 0.273%

2015

年

8

月

27

日

152,000 1,424,513 0.035%

2015

年

8

月

31

日

500,000 4,898,923 0.114%

2015

年

9

月

1

日

260,000 2,297,236 0.059%

2015

年

11

月

16

日

78,300 1,050,444 0.018%

合计

2,990,300 30,020,472 0.68%

三、增持人增持前后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及比例

本次增持前公司总股本为439,200,000股， 问泽鸿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62,600,

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59.79%； 问泽鸿先生之一致行动人问泽鑫先生持有摩恩电气32,

4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38%。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后，问泽鸿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65,590,3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60.47%。

四、增持行为的合法例规性

增持人本次增持行为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

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5]51号文）、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深圳证券

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

关事项的通知》（深证上[2015]340号）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满足《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规定的免于提出豁免发出要约申请的条件。

本次股份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配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五、承诺事宜

问泽鸿先生承诺： 在增持期间及增持完成日2015年11月16日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本次

增持的公司股份。

六、律师核查意见

上海通力律师事务所就公司控股股东本次增持公司股份事项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本次增持的增持人问泽鸿先生具有实施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 问泽鸿先生符合《证

券法》、《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

知》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增持符合《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第(三)项的相

关规定，问泽鸿先生可以免于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交豁免要约收购的申请；问泽

鸿先生已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就本次增持履行了现阶段所需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053

证券简称：云南盐化 公告编号：

2015-052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控股股东通知，拟筹划重大事项，涉

及控股股东能源资产注入的事宜，鉴于相关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

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的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公司股票自2015年11月19日开市起停牌，待公司通过指定媒体披露相关公告后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

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股票代码：

002607

股票简称：亚夏汽车 公告编号：

2015-111

债券代码：

112133

债券简称：

12

亚夏债

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12

亚夏债”投资者回售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公开发行2012年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下称“《募集说明书》” ）的中所设定

的公司债券回售条款，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0月29

日公告了公司《关于“12亚夏债”票面利率不调整及债券持有人回售实施办法的第一次提

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5-102），并于2015年10月30日、10月31日分别发布了公司《关

于“12亚夏债”票面利率不调整及债券持有人回售实施办法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关于

“12亚夏债” 票面利率不调整及债券持有人回售实施办法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公告编

号：2015-104、2015-107）。 投资者可在回售登记日选择将持有的“12亚夏债” 全部或

部分回售给公司， 回售价格为人民币100元/张（不含利息），“12亚夏债” 回售登记日为

2015年10月29日、2015年10月30日、2015年11月2日。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12亚夏债” 的回售申

报数量为2,202,183张，回售申报金额为22,021.83万元(不含利息)，剩余托管量为397,817

张，托管金额3,978.17万元。

公司对12亚夏债”回售部分支付的本金及利息，已划至登记公司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

行账户，该资金通过登记公司深圳分公司清算系统进入投资者开户的证券公司的登记公司

备付金账户中，再由证券公司在2015年11月19日划付至投资者在该证券公司的资金账户。

特此公告。

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1月19日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平安大

华鑫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深圳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

有限公司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 本公司自2015年11月19日新增新兰德为平安大华鑫安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001664、C类001665）的销售机构。

特别提示： 平安大华鑫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认购期为2015年11月11日—2015年12

月9日。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166-1188

网址：http://8.jrj.com.cn

2、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00－4800

网址：fund.pingan.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

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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